
 １ 

附件 2 

都市發展局修正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部分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 

修正條文 

都市發展局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都市發展局 

修正說明 

法規會第二組 

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條例 

名稱：臺北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條例 

名稱：臺北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規則 

依行政院九十七年

二月二十六日院臺

建字第０九七００

０六四九九號函指

出(略以)：「本規

則既係經臺北市市

議會……三讀通過

，依地方制度法第

二十五條規定，自

治法規經地方立法

機關通過，並由各

該行政機關公布者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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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自治條例，故

本規則之名稱應依

地方制度法上開規

定改為自治條例，

況本次修正本規則

第九十七條之七，

於第二項規定：『

前項容積移轉審查

許可條件，另以自

治條例定之。』此

項授權規定，形成

上位法規稱自治規

則，而下位法規反

為自治條例之矛盾

現象；且上開修正

名稱之建議前經本

院多次函請貴府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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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請迅即檢討辦

理」，爰配合先將

名稱修正為自治條

例，以符法制。後

續本府將本規則併

同都市計畫法臺北

市施行細則檢討修

正，制定「臺北市

都市計畫自治條例

」。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

臺北市都市計畫自

治條例第二十六條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

稱本市）為提昇都

市生活環境品質，

並落實都市計畫法

之實施，特制定本

自治條例。 

第一條    本規則依都市

計畫法台北市施行

細則第二十六條規

定訂定之。 

依地方制度法第十

八條第六款第一目

及第二十八條第一

款規定，制定本自

治條例，爰配合敘

明立法理由。 

配合都市計畫法

臺北市施行細則

修正名稱，併同

酌作文字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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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用

語，定義如左： 

‧ 

‧ 

三十一  不合規定

之使用：

自本自治

條例發布

施行或修

正發布之

日起，形

成不合本

自治條例

規定之使

用者。 

三十二  不合規定

之基地：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用

語，定義如左： 

‧ 

‧ 

三十一  不合規定

之使用：

自本自治

條例發布

施行或修

正發布之

日起，形

成不合本

自治條例

規定之使

用者。 

三十二  不合規定

之基地：

第二條    本規則用語，定

義如左： 

‧ 

‧ 

三十一  不合規定

之使用：

自本規則

發布施行

或修正發

布 之 日

起，形成

不合本規

則規定之

使用者。 

三十二  不合規定

之基地：

自本規則

配合法規名稱（以

下簡稱「名稱」）

，文字修正。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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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自治

條例發布

施行或修

正發布之

日起，形

成不合本

自治條例

規定最小

面積或最

小深度、

寬度之基

地。 

三十三  不合規定

之 建 築

物：自本

自治條例

發布施行

自本自治

條例發布

施行或修

正發布之

日起，形

成不合本

自治條例

規定最小

面積或最

小深度、

寬度之基

地。 

三十三  不合規定

之 建 築

物：自本

自治條例

發布施行

發布施行

或修正發

布 之 日

起，形成

不合本規

則規定最

小面積或

最 小 深

度、寬度

之基地。 

三十三  不合規定

之 建 築

物：自本

規則發布

施行或修

正發布之

日起，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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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正發

布 之 日

起，形成

不合本自

治條例規

定 建 蔽

率、容積

率、庭院

等之建築

物。 

‧ 

‧ 

或修正發

布 之 日

起，形成

不合本自

治條例規

定 建 蔽

率、容積

率、庭院

等之建築

物。 

‧ 

‧ 

成不合本

規則規定

建蔽率、

容積率、

庭院等之

建築物。 

‧ 

‧ 

第八十三條 公共設施用

地內建築物之

建蔽率及容積

率不得超過左

表規定。但都

第八十三條 公共設施用

地內建築物之

建蔽率及容積

率不得超過左

表規定。但都

第八十三條 公共設施用

地內建築物之

建蔽率及容積

率不得超過左

表規定。但都

配合名稱，文字修

正。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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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書圖中

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種

類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種類 

市

場

用

地 

各種住

宅區及

其他使

用分區 

與毗鄰

使用分

區之建

蔽率一

致 

與毗鄰

使用分

區之允

許建築

容積強

度一致 

本自治條例

修正發布前

，經市政府同

意，已提出申

請之獎勵投

資案，其建蔽

率依六○％

，容積率依三

六○％辦理。 

第一種

商業區 

五○％ 三六○

％ 

第二、

三、四

種商業

區 

六○％ 
五六○

％ 

 

市計畫書圖中

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種

類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種類 

市

場

用

地 

各種住

宅區及

其他使

用分區 

與毗鄰

使用分

區之建

蔽率一

致 

與毗鄰

使用分

區之允

許建築

容積強

度一致 

本自治條例

修正發布前

，經市政府同

意，已提出申

請之獎勵投

資案，其建蔽

率依六○％

，容積率依三

六○％辦理。 

第一種

商業區 

五○％ 三六○

％ 

第二、

三、四

種商業

區 

六○％ 
五六○

％ 

 

市計畫書圖中

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種

類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種類 

市

場

用

地 

各種住

宅區及

其他使

用分區 

與毗鄰

使用分

區之建

蔽率一

致 

與毗鄰

使用分

區之允

許建築

容積強

度一致 

本規則修正

發布前，經市

政府同意，已

提出申請之

獎勵投資案

，其建蔽率依

六○％，容積

率依三六○

％辦理。 

第一種

商業區 

五○％ 三六○

％ 

第二、

三、四

種商業

區 

六○％ 
五六○

％ 

 

第九十三條    適用本自

治條例後，不

合本自治條例

規定之原有土

地及建築物，

第九十三條    適用本自

治條例後，不

合本自治條例

規定之原有土

地及建築物，

第九十三條    適用本規

則後，不合本

規則規定之原

有土地及建築

物，為便利管

配合名稱，文字修

正。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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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便利管制，

區分為左列三

類： 

一  第一類：嚴重

破壞環境品

質者： 

（一）設於住宅

區、行政

區、文教

區內之

第三十

四組、第

四十五

組、第四

十七組

、第四十

八組、第

為便利管制，

區分為左列三

類： 

一  第一類：嚴重

破壞環境品

質者： 

（一）設於住宅

區、行政

區、文教

區內之

第三十

四組、第

四十五

組、第四

十七組

、第四十

八組、第

制，區分為左

列三類： 

一  第一類：嚴重

破壞環境品

質者： 

（一）設於住宅

區、行政

區、文教

區內之

第三十

四組、第

四十五

組、第四

十七組

、第四十

八組、第

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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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

組、第五

十四組

、第五十

五組及

第五十

六組使

用。 

（二）設於商業

區、倉庫

區、風景

區、農業

區內之

第五十

四組、第

五十五

組及第

五十三

組、第五

十四組

、第五十

五組及

第五十

六組使

用。 

（二）設於商業

區、倉庫

區、風景

區、農業

區內之

第五十

四組、第

五十五

組及第

組、第五

十四組

、第五十

五組及

第五十

六組使

用。 

（二）設於商業

區、倉庫

區、風景

區、農業

區內之

第五十

四組、第

五十五

組及第

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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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

組；設於

商業區

、工業區

、風景區

內之第

四十七

組、第四

十八組

；設於商

業區內

之第四

十五組

；設於風

景區內

之第五

十三組

五十六

組；設於

商業區

、工業區

、風景區

內之第

四十七

組、第四

十八組

；設於商

業區內

之第四

十五組

；設於風

景區內

之第五

十三組

組；設於

商業區

、工業區

、風景區

內之第

四十七

組、第四

十八組

；設於商

業區內

之第四

十五組

；設於風

景區內

之第五

十三組

；設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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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於保

護區內

之第五

十四組

及第五

十五組

使用。但

危險物

品及高

壓氣體

儲藏、分

裝業，不

在此限。 

二  第二類：與主

要使用不相

容者： 

（一）設於第一

；設於保

護區內

之第五

十四組

及第五

十五組

使用。但

危險物

品及高

壓氣體

儲藏、分

裝業，不

在此限。 

二  第二類：與主

要使用不相

容者： 

（一）設於第一

護區內

之第五

十四組

及第五

十五組

使用。但

危險物

品及高

壓氣體

儲藏、分

裝業，不

在此限。 

二  第二類：與主

要使用不相

容者： 

（一）設於第一

種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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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住宅

區、第二

種住宅

區內之

第二十

四組（僅

油漆、塗

料、顏料

、染料）

、第二十

五組（僅

蛇類、化

工原料）

、第四十

六組、第

五十一

組及第

種住宅

區、第二

種住宅

區內之

第二十

四組（僅

油漆、塗

料、顏料

、染料）

、第二十

五組（僅

蛇類、化

工原料）

、第四十

六組、第

五十一

組及第

區、第二

種住宅

區內之

第二十

四組（僅

油漆、塗

料、顏料

、染料）

、第二十

五組（僅

蛇類、化

工原料）

、第四十

六組、第

五十一

組及第

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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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

組使用。 

（二）設於商業

區內之

第五十

三組；設

於行政

區、文教

區內之

第四十

六組、第

五十一

組及第

五十二

組，設於

倉庫區

、農業區

五十二

組使用。 

（二）設於商業

區內之

第五十

三組；設

於行政

區、文教

區內之

第四十

六組、第

五十一

組及第

五十二

組，設於

倉庫區

、農業區

組使用。 

（二）設於商業

區內之

第五十

三組；設

於行政

區、文教

區內之

第四十

六組、第

五十一

組及第

五十二

組，設於

倉庫區

、農業區

、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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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

內之第

五十三

組；設於

風景區

內之第

四十六

組及第

五十二

組使用。 

三  第三類：設於

各種分區內

不合各分區

之土地及建

築物使用規

定，而不屬

於前二類者

、保護區

內之第

五十三

組；設於

風景區

內之第

四十六

組及第

五十二

組使用。 

三  第三類：設於

各種分區內

不合各分區

之土地及建

築物使用規

定，而不屬

於前二類者

內之第

五十三

組；設於

風景區

內之第

四十六

組及第

五十二

組使用。 

三  第三類：設於

各種分區內

不合各分區

之土地及建

築物使用規

定，而不屬

於前二類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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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九十四條    前條規定

之土地及建築

物，其使用之

繼續、中斷、

停止、擴充或

變更，依左列

規定辦理： 

一  第一類、第二

類者，市政

府得視情況

依規定限期

令其變更使

用或遷移。 

二  第三類者，自

適用本自治

條例之日

第九十四條    前條規定

之土地及建築

物，其使用之

繼續、中斷、

停止、擴充或

變更，依左列

規定辦理： 

一  第一類、第二

類者，市政

府得視情況

依規定限期

令其變更使

用或遷移。 

二  第三類者，自

適用本自治

條例之日

第九十四條    前條規定

之土地及建築

物，其使用之

繼續、中斷、

停止、擴充或

變更，依左列

規定辦理： 

一  第一類、第二

類者，市政

府得視情況

依規定限期

令其變更使

用或遷移。 

二  第三類者，自

適用本規則

之日起，得

配合名稱，文字修

正。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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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得繼續

使用至新建

止。 

三  第一類與第

二類於停止

使用滿一年

及第三類於

停止使用滿

二年者，不

得再繼續為

原來之使

用。 

四  原有不合規

定使用之建

築物得改為

妨害較輕之

使用。 

起，得繼續

使用至新建

止。 

三  第一類與第

二類於停止

使用滿一年

及第三類於

停止使用滿

二年者，不

得再繼續為

原來之使

用。 

四  原有不合規

定使用之建

築物得改為

妨害較輕之

使用。 

繼續使用至

新建止。 

三  第一類與第

二類於停止

使用滿一年

及第三類於

停止使用滿

二年者，不

得再繼續為

原來之使

用。 

四  原有不合規

定使用之建

築物得改為

妨害較輕之

使用。 

五  原有不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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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原有不合規

定使用之建

築物，因災

害損壞時，

除位於公共

設施保留地

外，准予修

繕但不得新

建、增建、

改建。 

五  原有不合規

定使用之建

築物，因災

害損壞時，

除位於公共

設施保留地

外，准予修

繕但不得新

建、增建、

改建。 

定使用之建

築物，因災

害損壞時，

除位於公共

設施保留地

外，准予修

繕但不得新

建、增建、

改建。 

第九十五條之一    本自

治條例各

使用分區

之土地及

建築物使

用，市政

府認為有

第九十五條之一    本自

治條例各

使用分區

之土地及

建築物使

用，市政

府認為有

第九十五條之一    本規

則各使用

分區之土

地及建築

物使用，

市政府認

為有發生

配合名稱，文字修

正。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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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違反

環境保護

法令或有

礙公共安

全、衛生

、安寧或

公共利益

之虞者，

得禁止之

。 

發生違反

環境保護

法令或有

礙公共安

全、衛生

、安寧或

公共利益

之虞者，

得禁止之

。 

違反環境

保護法令

或有礙公

共安全、

衛生、安

寧或公共

利益之虞

者，得禁

止之。 

第九十七條    不合本自

治條例有關最

小建築基地之

寬度及深度之

規定者，得依

照臺北市畸零

地使用規則之

第九十七條    不合本自

治條例有關最

小建築基地之

寬度及深度之

規定者，得依

照臺北市畸零

地使用規則之

第九十七條    不合本規

則有關最小建

築基地之寬度

及深度之規定

者，得依照臺

北市畸零地使

用規則之規定

配合名稱，文字修

正。 

未修正。 



 １９ 

規定辦理。 規定辦理。 辦理。 

第九十七條之五    本自

治條例所

稱附條件

允許使用

者，其核

准基準由

市政府定

之，並送

臺北市議

會備查。 

第九十七條之五    本自

治條例所

稱附條件

允許使用

者，其核

准基準由

市政府定

之，並送

臺北市議

會備查。 

第九十七條之五    本規

則所稱附

條件允許

使用者，

其核准基

準由市政

府定之，

並送臺北

市議會備

查。 

配合名稱，文字修

正。 

未修正。 

第九十八條    本自治條

例自公布日施

行。  

第九十八條    本自治條

例自發布日施

行。  

第九十八條    本規則自

發布日施行。 

配合名稱，文字修

正。 

文字修正。 

 


